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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题 关于加强非机动车道的规划和合理布局的建议

代表姓名 鲁有月、胡关丰、石竹武

案 由：

近期，武昌区范围内开展电动车整治工作，对电动车不按规定车道骑行、不

戴安全头盔等违规行为进行整治，电动车整治工作原本是保障群众安全出行的利民

措施，却引发了群众的不满。主要原因是武昌的部分道路只有机动车道和人行道，

没有设立非机动车道，导致电动车只能在机动车道的两侧或者人行道骑行，此时电

动车驾驶员会被因不按规定车道骑行而处罚。而且电动车被迫行使在机动车道或人

行道上时，不仅给电动车驾驶员带来安全隐患，也给行人带来不便。

建 议：

1. 相关部门在集中整治的同时，对有条件规划设立非机动车道的道路进行合

理规划布局，做到人、非机动车、机动车有序分流，各行其道。

2. 加大电动车文明骑行的宣传，做到文明疏导和严格执法相结合，使大家能

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提高安全骑行，文明骑行意识。


